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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學年度臺北醫學大學
學術倫理宣導事項

研究發展處研究推動中心



大綱

• 政府單位學術倫理相關法令

• 臺北醫學大學學術倫理管控機制

• 學術倫理教育



政府單位學術倫理相關法令



政府單位學術倫理相關法令
國科會

 國科會公布學術倫理規範

 國科會對學術倫理的七點說明

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對研究人員學術倫理規範(111.7.28修正)

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對學術倫理的聲明(111.7.28修正)

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(111.8.1修正)

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(111.7.28修正)

教育部

 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原則

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為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原則

 國家教育研究院研究人員違反送審研究人員資格規定處理要點

★相關要點請至北醫研發處網站-學術倫理專區參閱★

https://www.most.gov.tw/folksonomy/list/7e00ab5c-80ad-4115-b76f-6668b8ec5a7c?l=ch
https://www.nstc.gov.tw/folksonomy/detail?subSite=&l=ch&article_uid=cc4d3853-ef32-4d39-89d8-27bb752e247d&menu_id=9aa56881-8df0-4eb6-a5a7-32a2f72826ff&content_type=P&view_mode=listView
https://www.anesth.org.tw/download/%E9%99%84%E4%BB%B6%E4%BA%94%E4%B9%8B%E4%B8%80%E3%80%81%E5%AD%B8%E8%A1%93%E5%80%AB%E7%90%86%E7%9A%84%E4%B8%83%E9%BB%9E%E8%AA%AA%E6%98%8E%E5%8F%8A%E7%A0%94%E7%A9%B6%E4%BA%BA%E5%93%A1%E5%AD%B8%E8%A1%93%E5%80%AB%E7%90%86%E8%A6%8F%E7%AF%84.pdf
https://www.nstc.gov.tw/nstc/attachments/529f05c2-7732-4f02-9c03-803a04bddedf?
https://www.nstc.gov.tw/nstc/attachments/c204af0e-0f1f-41ec-9c9e-445f429bbbd9?
https://www.nstc.gov.tw/nstc/attachments/3abf7800-b22d-4ec1-b369-eba7b081153e?
https://www.nstc.gov.tw/nstc/attachments/dd35ffe8-9931-4405-9615-7d1fd61c6924?
https://ethics.moe.edu.tw/
http://tmu-academic-ethics.com/media/uploads/froala_editor/files/%E6%95%99%E8%82%B2%E9%83%A8%E5%B0%88%E7%A7%91%E4%BB%A5%E4%B8%8A%E5%AD%B8%E6%A0%A1%E5%AD%B8%E8%A1%93%E5%80%AB%E7%90%86%E6%A1%88%E4%BB%B6%E8%99%95%E7%90%86%E5%8E%9F%E5%89%87_s6MtWjo.pdf
https://edu.law.moe.gov.tw/LawContent.aspx?id=GL000116
https://edu.law.moe.gov.tw/LawContent.aspx?id=GL001593&kw=%E5%9C%8B%E5%AE%B6%E6%95%99%E8%82%B2%E7%A0%94%E7%A9%B6%E9%99%A2%E7%A0%94%E7%A9%B6%E4%BA%BA%E5%93%A1%E9%81%95%E5%8F%8D%E9%80%81%E5%AF%A9%E7%A0%94%E7%A9%B6%E4%BA%BA%E5%93%A1%E8%B3%87%E6%A0%BC%E8%A6%8F%E5%AE%9A%E8%99%95%E7%90%86%E8%A6%81%E9%BB%9E
http://tmu-academic-ethics.co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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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同時提出重複研究計畫申請學倫
提醒

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
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對研究人員

學術倫理規範



一魚?吃

影片來源：教育部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https://ethics.moe.edu.tw/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x0za8tTwErM&t=2m34s

圖片截取自網路

註明2：33為本次重點“一魚多吃”樣態宣
導

註：2：33為本次重點“一魚多吃”樣態宣導!!

https://ethics.moe.edu.tw/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x0za8tTwErM&t=2m34s


國科會明定違反學術倫理之行為類型

國科會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

(一) 造假：虛構不存在之申請資料、研究資料或研究成果。

(二) 變造：不實變更申請資料、研究資料或研究成果。

(三) 抄襲：援用他人之申請資料、研究資料或研究成果未註明出處。
註明出處不當情節重大者，以抄襲論。

(四) 隱匿其部分內容為已發表之成果或著作。

(五) 未經註明而重複發表，致研究成果重複計算。

(六) 研究計畫或論文大幅引用自己已發表之著作，未適當引註。

(七) 以違法或不當手段影響論文審查。

(八) 其他違反學術倫理行為，經本部學術倫理審議會議決通過。

7

學倫
提醒

自己抄自己的計畫內容，
也算是抄襲唷!!



教育部明定違反學術倫理之行為類型

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原則

(一) 造假：虛構不存在之申請資料、研究資料或研究成果。

(二) 變造：不實變更申請資料、研究資料或研究成果。

(三) 抄襲：援用他人之申請資料、研究資料或研究成果未註明出處。
註明出處不當，情節重大者，以抄襲論。

(四) 由他人代寫。

(五) 未經註明而重複出版公開發行。

(六) 大幅引用自己已發表之著作，未適當引註。

(七) 以翻譯代替論著，並未適當註明。

(八)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、合著人證明登載不實、代表作未確實填載
為合著及繳交合著人證明。

(九) 送審人本人或經由他人有請託、關說、利誘、威脅或其他干擾審查
人或審查程序情事，或送審人以違法或不當手段影響論文之審查。

(十) 其他違反學術倫理行為。 8

學倫
提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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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明定違反學術倫理之行為類型

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原則

對所發表著作具實質貢獻，始得列名為作者。學生學位論文之部分
或全部為其他發表時，學生應為作者。所有作者應確認所發表論文
之內容，並對其負責。著作或學位論文違反學術倫理經查證屬實時，
相關人員應負下列責任：

(一) 列名作者應對所貢獻之部分，負全部責任。
(二) 列名作者其列名未符合國內外標準者，雖未涉及或認定違反學
術倫理，惟於因列名於發表著作而獲益時，應負擔相應責任。
(三) 重要作者兼學術行政主管、重要作者兼計畫主持人，對所發表
著作，或指導教授對其指導學生所發表之學位論文，應負監督不周
責任。

學倫
提醒



國科會學倫事項宣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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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111/04/26生科司業務說明暨座談會簡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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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111/04/26生科司業務說明暨座談會簡報

國科會學倫事項宣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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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111/04/26生科司業務說明暨座談會簡報

國科會學倫事項宣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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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111/04/26生科司業務說明暨座談會簡報

國科會學倫事項宣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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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111/04/26生科司業務說明暨座談會簡報

國科會學倫事項宣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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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111/04/26生科司業務說明暨座談會簡報

國科會學倫事項宣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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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科會學倫事項宣導



校內近期案例分享(一)

• A師申請國科會 110年度個別型及整合型兩類專題
研究計畫，計畫名稱不同，惟二部計畫申請書內
容文字敘述、順序等幾近完全相同，涉嫌違反學
術倫理。

• 結果：違反學術倫理。

• 依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」第26條第5
點：「同一研究計畫不得同時重複向本會提出申請，違反規定者，依
本會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規定處理。」

17



校內近期案例分享(二)

• B師研提國科會 111年度個別型專題研究計畫兩件
，計畫名稱除器官疾病不同及關鍵文字不同，兩件
計畫申請書內容高度雷同，涉嫌違反學術倫理。

• 結果：違反學術倫理。

• 依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」第26條第5點
：「同一研究計畫不得同時重複向本會提出申請，違反規定者，依本
會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規定處理。」

18



篩檢工具Turnitin原創性比對工具
• 本校圖書館提供一種檢核論文原創性的比對工具
，只需將論文或期刊、報告上傳至Turnitin，透過
與網路文獻資源及Turnitin 本身所擁有的數據庫來
進行檢查，即可顯示文稿內容與參考文獻的原創
性及相似比例

19
資料來源：本校圖書館網站
https://library.tmu.edu.tw/Forms/Form0403/Form040306.aspx

• 本校Turnitin僅供北醫體系
內在校在職人員使用。

• 教職員生可依身份別註冊
個人帳號(限在校在職)

https://library.tmu.edu.tw/Forms/Form0403/Form040306.aspx


「臺灣學術倫理教育中心」平台資源

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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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
(109年11月13日修正)

完成至少六小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訓練

首次申請計畫之計畫主持人及申請書內所列首次執行本會計畫
之參與研究人員應於申請機構函送本會申請研究計畫之日前三
年內，完成至少六小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訓練並檢附相關證
明文件送申請機構備查；計畫開始執行後所聘首次執行本部計
畫之參與研究人員應於起聘日起三個月內檢附修習六小時之學
術倫理教育課程訓練相關證明文件送申請機構備查。

請點選個人註冊進行註冊

https://ethics.moe.edu.tw/

學倫
提醒



主持人(PI)
共同主持人
研究人員

首次執行國科會計畫
應於申請機構函送國科會

申請研究計畫之日前三年內

至少6小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

專任博士後研究員
專兼任研究助理

臨時工

計畫開始執行後所聘首次執行本會計畫

之參與研究人員6小時之學術倫理教育
課程

申請前

提出三
年內課
程證明

執行後

三個月內

22

學倫
提醒

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
(109年11月13日修正)

註：臨工(臨時工資)工作內容若無涉及研究成果即不需要修習6小時學倫課程。



臺北醫學大學學術倫理管控機制



學術倫理課程時數取得途徑

依照本校學術倫理教育課程實施要點規範，學術倫理課程時

數可採取以下認列途徑(可合併採計，例：參加2小時之講座

+4小時線上課程)

• 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線上課程

• 本校及三院辦理之學術倫理相關訓練課程

• 校外單位辦理之學術倫理相關訓練課程

校內課程須經本校「教職員工學習發展系統」、「

學術活動網」登錄並完成課程或由主辦單位核發修

課證明後始得認列。

http://tmu-academic-ethics.com/media/uploads/froala_editor/files/%E8%87%BA%E5%8C%97%E9%86%AB%E5%AD%B8%E5%A4%A7%E5%AD%B8%E5%AD%B8%E8%A1%93%E5%80%AB%E7%90%86%E6%95%99%E8%82%B2%E8%AA%B2%E7%A8%8B%E5%AF%A6%E6%96%BD%E8%A6%81%E9%BB%9E_QyB0HPq.pdf


課程證明何時繳交?

• 計畫送出前三年完成6小時課程

•計畫主持人於申請時備妥相關文件送研發處備查

(國科會專題計畫研究人員學術倫理課程檢核表)

計畫主持人及

申請書內所列

參與研究人員

• 起聘日的3個月內於專任助理管理系統上傳

• 上傳完成前系統預設助理的聘期為3個月

專任助理

博後

• 起聘日的3個月內於兼職人員管理系統上傳

• 臨工若涉及研究結果的協助，比照助理辦理

兼任助理

臨工

計
畫
送
出
前

計
畫
通
過
後



計畫送出時，計畫主持人應完成以下事項：

(1)計畫主持人應確認本人及計畫書中CM06表所列研
究人員是否為首次執行國科會計畫。

(2)計畫主持人應確認計畫書內所列首次執行國科會
計畫之人員於計畫送出之日前3年內完成6小時學
術倫理課程。

(3)首次執行國科會計畫之人員應於計畫線上送出時
備妥本校國科會專題計畫研究人員學術倫理課程
檢核表(詳閱附件)及相關文件，由主持人彙整後送
研發處康翠娟小姐備查。



注意事項：

需繳檢附之文件

• 國科會專題計畫研究人員學術倫理課程檢核表

• 課程證明

• 國科會計畫申請書封面(CM01表)

• 國科會計畫研究人力表
(CM06表，並於表中圈選首次執行人員)

• 國科會核定清單(無則免附)

其它注意事項

• 計畫中每一位首次執行計畫之主持人/共同主持人/研究人員皆
需填寫一份表單，於科技部計畫申請線上送出後檢附電子檔寄
予研發處康翠娟小姐(m513097010@tmu.edu.tw 分機7112)



計畫通過後，計畫主持人應完成以下事項：

(1)確認計畫聘任之助理人員是否為
首次執行國科會計畫
(聘任時於系統勾選助理是否為首次執行計畫)

(2)首次執行國科會計畫之助理人員，應於助理
起聘日起3個月內於以下系統上傳課程證明
專任助理、博後→專任助理管理系統
兼任助理、臨工→兼職人員管理系統

註：臨工(臨時工資)工作內容若無涉及研究成果即不
需要修習6小時學倫課程。



學術倫理教育



研發處-學術倫理專區
學校首頁→行政單位→研究發展處→學術倫理專區



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課程可認列本校
”職員教育訓練”及”教師繼續教育”時數

Step1：
於”教職員工學習發展系統”報名線上課程，請依照於”臺灣學術倫
理教育資源中心”修習時數報名相應課程，最低認列1小時，最高
認列6小時。同一課程僅能報名一次。注意：110學年度已修課人
員不得重複認列時數。



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課程可認列本校
”職員教育訓練”及”教師繼續教育”時數

Step2 完成課程後於作業區繳交修課證明PDF檔案，並於
檔案標題輸入證書右上角之證書編號，上傳完成並經研發
處審核後即可認列時數。
(若檔案無法上傳，請於作答區輸入證書編號，送出作業
後將證書檔案寄至m513097010@tmu.edu.tw)

證書編號

上傳檔案



連絡單位

• 聯絡單位：臺北醫學大學研發處研究推動中心

• 承辦人：康翠娟小姐

• 電話：(02) 2736-1661 #7112

• Email：m513097010@tmu.edu.tw

mailto:yuhua.w@tmu.edu.tw


感謝聆聽

敬請指教


